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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推動期程與組織架構 

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推動期程，依據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採每五年為一期滾動式檢討推動，並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原為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第四條我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第二期配合推動方案及階段減量目

標期程（110 年至 114 年），如圖 3-1 所示。  

 

圖 3-1、嘉義市的淨零路徑 

一、組織架構 

面對氣候變遷的議題，衝擊城市治理的現在，我們基於環境保護、經濟發展、

交通運輸、城市防災、健康樂活和社會公益等基礎下，以建構低碳及永續城市為

目標。鑒於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六大部門共

同承擔減量責任，地方政府協助配合執行，並推動自主性減量行動。爰此，溫室

氣體管制及氣候變遷調適涉跨局處業務合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主要權

責單位負責協調、分工和整合本市氣候變遷因應方針；並依據現況分析及地方特

色，配合推動相關策略，擬定本市第二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本市於 109 年成立設置「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後因應中央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爰依該法第十四條規定於 112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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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將前揭委員會更名為「嘉義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以下簡稱推動會），進而

提升委員會位階，以成為低碳及永續城市邁向淨零排放之目標，並研訂、促進、

檢討、審議本市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正義、

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  

該推動會置委員十九人，分別為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

由秘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六人由本府

機關代表和推動小組機關推薦具淨零排放、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及低碳調適

永續業務推動有關之專家學者或關注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等議題之產業界及公民

團體擔任。  

二、分工與權責 

該推動會各推動小組以業務權責區分，由各主政機關擔任召集單位，分別為： 

（一）  「清淨環境組」：由環境保護局召集，負責讓永續融入治理，負責推動

環境品質改善、減碳策略規劃和研訂、環境綠化空間規劃與營造等任

務。  

（二）  「循環經濟組」：由建設處召集，負責讓永續轉為商機，負責促成綠色

經濟、永續農業的發展與清淨能源推廣等任務。  

（三）  「綠色運輸組」：由交通處召集，負責建構對環境友善且永續發展的運

輸等任務。  

（四）  「調適防災組」：由消防局召集，負責防災城市環境建構及預防，與促

進健康安全的生活等任務。  

（五）  「淨零社區組」：由社會處召集，負責讓永續成為生活，強化生活轉型

社區發展、民眾參與和全民永續教育之推廣等任務。  

除各小組召集單位外，因應永續發展目標需跨局處整合，跨領域合作的討論

和溝通，所以市府各單位均屬協辦機關共 13 個（民政處、教育處、工務處、都

市發展處、觀光新聞處、行政處、地政處、智慧科技處、東區、西區公所、警察

局、衛生局、文化局），予以依照各推動小組任務和指標，共同進行，整合性發

展，朝 2050 年嘉義淨零城市願景邁進。推動架構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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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嘉義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推動架構 

三、推動會任務目標 

溫室氣體管制目標的推動，藉由委員會議研訂核心目標，透過各推動小組行

政協調、策略指標及年度目標的研訂，與各執行局處合作和分工內容，分層負責

並逐層整合回報機制實施。各階層推動任務分別如下，辦理流程如圖 3-3 所示，

主要任務為：  

研訂本市低碳調適及永續發展面向與指標，以成為低碳及永續城市邁向淨零排放

之目標。 

1. 促進本市永續發展指標發展。 

2. 檢討每年永續發展指標推動成效。 

3. 研訂低碳及永續城市發展相關補助或獎勵計畫。 

4. 審議本市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 

5. 審議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執行方案成果報告。 

6. 審議本市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及執行方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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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它有關事項。 

各推動小組由任務權責組成，依照低碳及永續城市邁向淨零排放目標類別，檢討

現行政策並連結各指標內容，並邀集各有關局處進行討論及研訂推動方法和策略分工。

視需要召開工作會議，由組長召集，協調規劃推動會議案及督導辦理推動會決議事項，

會議結果送執行秘書提報推動會討論。 

 

圖 3-3、嘉義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之任務目標 

 


